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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年 2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
 
 
101 年度台上字第 6199 號 
1. 人證為證據方法之一種，係以人之陳述為證據，人證包括證人及鑑定人等，而實務上

證人大致有被害人、告訴人、共犯及其他實際體驗一定事實之人。證人之陳述，不免

因人之觀察、知覺、記憶、敘述、表達等能力及誠實信用，而有偏差。是證人之陳述，

其證明力是否充足，是否仍須補強證據輔助，應視證言本質上是否存在較大之虛偽危

險性，不得一概而論。 
2. 準此，無具結能力之幼童多具有很高之可暗示性，其陳述可能失真，縱施以交互詰問

與對質，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，因而仍須調查其他證據（本院六十三年台上字第

三五○一號判例參照）。 
3. 又共犯之自白，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

否與事實相符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二項定有明文；被害人、告訴人係以使

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，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，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（見

本院五十二年台上字第一三○○號判例）；實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利害關係，本質上存

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，為擔保其真實性，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。 
4. 基於雙方對向行為之犯罪（對向犯），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；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

者；貪污治罪條例之行賄者指證收賄者；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罪，於偵查或審

判中自白，並供述全部槍砲之來源及去向者；因均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，甚或得由檢

察官為職權不起訴或緩起訴處分，不免作出損人利己之陳述，其證言本質上亦存在較

大之虛偽危險性，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，應認須有補強證據，足使一般人對其

陳述無合理之懷疑存在，而得確信其為真實。 
5. 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，無矛盾或瑕疵，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

葛等情，因與犯行無涉，均尚不足作為補強證據。且指證者證述情節既屬個別獨立事

實，亦不得互為佐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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